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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正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 年股東常會會議議程 

 

時間：中華民國 114年 5 月 29 日(星期四)上午九時正 

召開方式：實體股東會 

地點：新北市土城區中山路七十一號(本公司二樓禮堂) 

一、宣布開會（報告出席股數） 

二、主席致詞 

三、報告事項 

（一）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 

（二）審計委員會審查 113 年度決算報告。 

（三）113 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報告。 

（四）113 年度現金股利分派報告。 

（五）113 年度給付董事酬金報告。 

四、承認事項 

（一）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二）113 年度盈餘分派案。 

     五、討論事項 

（一）本公司「公司章程」部份條文修正案。 

（二）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正案。 

六、選舉事項 

選舉第20屆董事案 

七、其他議案 

解除新任董事(含獨立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八、臨時動議 

九、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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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一、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 

說明：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本手冊附件一（第 10 頁～第 12 頁）。 

 

二、審計委員會審查 113 年度決算報告。 

說明：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請參閱本手冊附件二（第 13 頁）。 

 

三、113 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報告。 

    說明：一、依公司章程規定，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不低於百分之一作為員工酬

勞，不高於百分之二作為董監酬勞。本公司 113 度擬提撥員工酬勞及董事酬

勞如下： 

(一)員工酬勞:新台幣 1,900,000 元，全數以現金發放之。 

(二)董事酬勞:新台幣 2,900,000 元，全數以現金發放之。 

二、本案業經 114 年 3 月 11 日薪資報酬委員會審議及董事會通過後，依法提報股

東會。 

 

四、113 年度現金股利分派報告。 

說明：依本公司民國 114 年 3 月 11 日董事會決議發放民國 113 年度現金股利計新台幣

96,455,671 元，每股配發現金股利新台幣 0.58 元；嗣後如因本公司股本變動，

致影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股東配息率因此發生變動而須修正時，擬請股東常會

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本次現金股利採「元以下無條件捨去」之計算，分配未滿

一元之畸零款合計數，列入本公司其它收入。 

 

五、113 年度給付董事酬金報告。 

說明：董事領取酬金情形報告，包含酬金政策、個別酬金內容、數額及與績效評估結果

之關聯性，請參閱本手冊第 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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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領取酬金情形報告，包含酬金政策、個別酬金內容、數額及與績效評估結果之關聯性 

本公司 113 年度董事及員工酬勞分派情形報告： 

（一）113 年度董事及員工酬勞分派案業經 114 年 3 月 11 日第 19 屆第 19 次董事會決議通

過。 

（二）113 度董事及員工酬勞發放金額，請參閱本手冊第 4頁。 

（三）113 年董事領取之酬金政策、個別酬金內容及數額、及與績效評估結果之關聯性： 

1.本公司支給董事及員工之酬勞,係依據本公司之公司章程所載之成數與範圍規定辦

理，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不低於百分之一為員工酬勞，及不高於百分之二為董事酬

勞。本公司如有以前年度累積虧損，於當年度有獲利須提撥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之

前，應先彌補虧損，其餘額再依前項比例提撥。 

2.員工酬勞以現金發放時，發放對象包含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該一

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授權董事會依公司法規定另行訂之前項董事酬勞僅得

以現金為之。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派案，應由董事會決議，並報告股東會。 

3.本公司所給付之薪資報酬，包括現金報酬、退休福利、各項津貼及其他具有實質獎

勵之措施；其範疇與公開發行公司年報應行記載事項準則中有關董事、監察人及經

理人酬金一致為健全本公司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薪資報酬制度,本公司業已成立薪

資報酬委員會並訂定『薪資報酬委員會組織規程』。薪資報酬委員會依前述規程，

以專業客觀之地位，就本公司董事及經理人之薪资報酬政策及制度予評估，並以善

良管理人之注意，定期檢討董事及經理人績效評估與薪資報酬之政策、制度、標準

與結構、薪資報酬又本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審查時，依董事及經理人之續效評估及

薪資報酬應參考同業通常水準支給情形，並考量與個人表現、公司經營續效及未來

風險之關連合理性。 

4.本公司給付經理人之報酬，經由董事會授權董事長參酌其所擔任工作性質、責任，

並考量其學歷、經歷、技能、潛能發展等因素核決辦理上述得知，本公司給付酬金

之政策、標準與組合、訂定酬金之程序及與經營續效及未來風險之關聯性均依照本

公司『公司章程』 及相關管理辦法規定辦理。 

5.113 年度董事領取酬金與經營績效之關聯性請參閱本手冊第 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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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說 明：一、本公司 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含合併財務報表及個體財務報

表）已編製完成，檢附經董事長、經理人及會計主管鈐印後之財務報表，

併同安侯建業聯合會計師事務所池世欽及黃欣婷會計師擬出具無保留意見

加其他事項之查核報告書。 

二、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及上述財務報表，請參閱議事手冊附件一

（第 10 頁～第 12 頁）及附件三（第 14 頁～第 31 頁）。 

三、敬請 承認。 

決 議：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113 年度盈餘分派案。 

說 明：一、本公司113年度稅後盈餘為新台幣125,530,955 元，加計期初保留盈餘新台

幣349,482元及加113年度確定福利之精算損益新台幣615,091元，減依法提

列法定盈餘公積新台幣 12,614,605元及特別盈餘公積新台幣16,152,085元

後，本次可供分配盈餘為新台幣97,728,838元，擬分配之股東紅利為新台幣

96,455,671元(即每股配發現金股利新台幣0.58元)，保留未分配盈餘新台幣 

1,273,167元，盈餘分派表請參閱本手冊第6頁。 

二、本次現金股利採「元以下無條件捨去」之計算，分配未滿一元之畸零款合

計數，列入本公司其它收入。 

三、現金股利分派案俟董事會通過後，將提報股東常會報告，授權董事長另訂

配息基準日及其他相關事宜。 

四、嗣後如因本公司股本變動，致影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股東配息率因此發

生變動而須修正時，擬請股東常會授權董事長按配息基準日實際流通在外

股數，調整每股配發金額。 

五、本次盈餘分派，優先分配 113 年度盈餘。 

六、本案業經 114 年 3 月 11 日審計委員會審議及董事會通過後，依法提報股東

會。 

七、敬請 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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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正國際科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派表 

民國 113 年度 

 

期初餘額 349,482

加： 

    確定福利之精算損益 615,091

    本期損益 125,530,955

本期可供分配盈餘 126,495,528

減：提列項目 

法定盈餘公積 12,614,605

    特別盈餘公積 16,152,085

本年度可供分配盈餘 97,728,838

分配項目： 

          股東紅利－現金 96,455,671

期末未分配盈餘 1,273,167

 

負責人：林怡岑              經理人：林怡岑              主辦會計：林瑞萍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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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公司章程」部份條文修正案。 

說 明：一、依據金管會金管證發字第 1130385442 號函、交易所 112.8.23 臺證治理字

第 1120014763 號函、及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第六項規定辦理，擬修正本公

司「公司章程」部份條文。 

二、「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本手冊附件四及附件五(第 32 頁~第

40 頁)。 

三、敬請 討論。 

決 議：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正案。 

說 明：一、配合公司營運需求，擬修正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 

二、「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本手冊附件六及附件

七(第 41 頁~第 45 頁)。 

三、本案業經 114 年 3 月 11 日審計委員會審議及董事會通過後，依法提報股東

會。 

四、敬請 討論。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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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事項 
(董事會提） 

案 由：選舉第 20 屆董事案。 

說  明：一、本公司第十九屆董事任期將於 114 年 6 月 22 日到期，依法應予全面改選。 

二、依本公司章程第 16 條及第 24 條規定，本次擬選董事 9 席（含獨立董事 4

席），新任董事於選任後即行就任，任期自 114 年 5 月 29 日起至 117 年 5

月 28 日止，任期 3年，連選得連任。 

三、本公司董事及獨立董事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就候選人名單中選任。 

四、本次改選依本公司董事選任程序為之，請參閱議事手冊附件九(第 53 頁~第

54 頁)。 

五、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如下： 

被提名

人類別 
被提名人 學歷 經歷 現職 

持有股份數額

(單位：股)

是否已連續擔任三

屆獨立董事 

繼續提名已連續擔任三屆獨立董

之理由 

董事 

瑞業興業股份

有限公司代表

人：林怡岑 

碩士 

麗正國際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

理 

麗正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長兼總經理 

42,788,288

不適用 不適用 

董事 

瑞業興業股份

有限公司代表

人：林文騰  

大專 

麗正國際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長 

麗正國際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 

麗正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 
不適用 不適用 

董事 

瑞業興業股份

有限公司代表

人：潘薪仁  

大學 

麗正國際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 

RECTRON ELECTRONIC 

ENTERPRISES, INC董

事及總經理 

麗正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 

RECTRON ELECTRONIC 

ENTERPRISES, INC董事

及總經理 

不適用 
不適用 

董事 

瑞業興業股份

有限公司代表

人：林瑞萍 

大學 

安侯建業聯合會計師

事務所審計經理 

麗正國際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兼電子事

業部總經理暨總管理

處副總經理 

麗正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兼電子事業部總經

理暨總管理處副總經理 

不適用 

不適用 

董事 

瑞業興業股份

有限公司代表

人：劉年富  

大學 

麗正國際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 

麗正國際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電子事業部總

經理 

麗正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 

麗正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電子事業部總經理 

不適用 不適用 

獨立 

董事 
林瑞圖 大學 

立法委員 

台北市市議員 

麗正國際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獨立董事 

麗正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獨立董事 
0 是 

獨立董事候選人林瑞圖先生擔任

本公司獨立董事任期已達三屆，

因考量其具有財務專業並熟稔相

關法令及公司治理專才經驗，對

本公司有顯著助益，故本次仍將

林瑞圖先生列為獨立董事候選人

之一，使其於行使獨立董事職責

時，仍可發揮其專長且對董事會

之監督提供專業意見。 

獨立 

董事 
馬國柱 碩士 

KPMG台灣所副所長 

KPMG台灣所執行長 

KPMG台灣所主席兼執

行長 

社團法人公司治理專

業人員協會理事長 

政治大學法律系兼任

教授 

台灣大學法律系兼任

教授 

麗正國際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獨立董事 

慧洋海運股份有限公

司獨立董事 

博盛半導體股份有限

麗正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獨立董事 

慧洋海運股份有限公司獨

立董事 

博盛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獨立董事 

智業企業管理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執行長 

0 否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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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獨立董事 

智業企業管理顧問股

份有限公司執行長 

獨立 

董事 
李學程 大學 

安侯建業聯合會計師

事務所審計經理 

寶徠建設股份有限公

司財會主管 

宏國集團關係事業財

會經理 

富徠建設股份有限公

司副總經理 

麗正國際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獨立董事 

麗正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獨立董事 

富徠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副

總經理 

0 否 

不適用 

獨立 

董事 
張家榕 大專 

臺灣增澤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財務經理 

麗正國際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獨立董事 

麗正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獨立董事 

臺灣增澤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財務經理 

0 否 
不適用 

六、敬請  選舉。 

選舉結果： 

 

其他議案 
(董事會提） 

案  由：解除新任董事(含獨立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說 明：一、依公司法第 209 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

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二、為借助本公司董事之專才與相關經驗，擬提請股東會同意解除新選任之董

事(含獨立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解除競業禁止限制明細如下: 

職稱 姓名 目前兼任其他公司職務 

董事 林怡岑 大人物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董事 林文騰 瑞業興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獨立董事 馬國柱 智業企業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 

慧洋海運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博盛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獨立董事 李學程 富徠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獨立董事 張家榕 臺灣增澤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財務經理 

三、敬請 討論。 

決 議： 

 
 
臨時動議 
 
散  會 



附件一     

一、113 年度之營業結果 

1.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本公司及各子公司主要營業項目為整流器製造及買賣業務，113 年度本公司每股

稅後盈餘為 0.75 元，茲將本公司 113 年度合併營收淨額、營業毛利、營業淨

利、稅前淨利、本期淨利、本期綜合損益及稅後每股盈餘等與 112 年度相較分析

列示如下表：
單位：新台幣千元；% 

項   目 113 年度 112 年度 增(減) 
金額 金額 金額 百分比

營業收入 757,457 716,545 40,912 6%
營業成本 481,413 459,141 22,272 5%
營業毛利 276,044 257,404 18,640 7%
營業費用 199,273 186,106 13,167 7%
營業淨利(損) 76,771 71,298 5,473 8%
營業外收支 78,834 35,157 43,677 124%
合併稅前淨(損)益 155,605 106,455 49,150 46%
所得稅費用 30,074 19,586 10,488 54%
合併總純(損)益 125,531 86,869 38,662 45%

2.預算執行情形：

依照公開發行公司公開財務預測資訊處理準則規範，本公司 113 年度毋

需公開財務預測。

(一)財務收支情形

單位:新台幣千元

項目 113 年度 112 年度 增(減)百分比

利息收入 15,692 4,948 217%
利息費用 301 594 (49%)

(二) 獲利能力分析
單位：% 

項  目 113 年度 112 年度 增(減)百分比

資產報酬率(%) 5.05 3.89 30%
股東權益報酬率(%) 6.96 4.79 45%

占實收資本

比率(%) 
營業利益 4.62 4.29 8%
稅前純益 9.36 6.40 46%

純益率(%) 16.57 12.12 37%
每股盈餘（元） 0.75 0.52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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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發展狀況 
本公司 113 年度及 112 年度合併研發費用分別為 6,675 仟元及 12,463 仟

元，佔各期營收比重分別為 1% 及 2%，主要是導入自動化封裝製程及汰換及創新

製程等，未來公司將持續朝著優化產品製程、開發新產品、提升自動化生產製程，

以擴大產能之彈性運用。  

二、114 年度營業計畫概要 

1.經營方針及目標 

(1)強化行銷體系與拓展市場版圖積極建立並強化海內外專業化行銷團隊，深化與

策略夥伴之合作關係，以擴大代理通路與應用市場，進一步提升公司整體營收

表現。 
(2)推動製程自動化，提升產能穩定性持續導入與更新自動化製程設備，藉此降低

人力資源短缺所帶來之風險，滿足客戶多元需求，並穩定提供高品質產品。  
(3)強化兩化融合，發揮大數據效益加速資訊化與工業化整合，建立完整的產銷資

料庫，運用大數據進行整合分析，提升產銷決策效率，進而強化公司整體競爭

力。 
(4)拓展車用產品線，掌握成長契機持續投入開發車規級小訊號產品，聚焦車用電

子市場，打造全方位產品線，以滿足多樣化市場需求。 

2.預期銷售數量及其依據 

本公司預估 114 年度之銷售數量將與 113 年度持平。主要原因在於預期 114 年

美國新任總統川普將推動製造業回流政策，進而陸續實施各項關稅措施，使得全球

化供應鏈模式逐漸式微，恐導致通膨壓力升高及經濟成長放緩，進一步影響市場需

求。面對外部環境不確定性，本公司將持續秉持審慎穩健的營運原則，以有效控管

經營風險並維持營運穩定。  

3.重要之產銷政策 

本公司採取「計劃性生產」與「接單式生產」並行策略，根據產業景氣變化、

市場供需情勢、自有產能與庫存水位，滾動式擬定產銷計畫，進行動態調整與庫存

管控，以維持最適庫存水準並提升營運效率。 

三、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1. 以客戶為核心，攜手市場領導者共創價值秉持以客戶為導向的經營理念，積極與

市場領導品牌緊密合作，聯合開發創新產品，持續提升公司價值與市場地位。 
2. 深化客戶關係，拓展多元產品服務深耕既有客戶基礎，針對其需求延伸多樣化產

品線，提供一站式解決方案，強化客戶黏著度與合作深度。 
3. 強化關鍵技術，打造製造競爭優勢積極投入關鍵零組件之研發與量產能力建構，

提升產品技術含量與供應彈性，進一步強化公司在產業鏈中的競爭優勢。 



四、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1.外部競爭環境

二極體產業競爭激烈，受全球經濟景氣與技術快速演進所影響，市場環境變化

快速，公司面臨來自全球各地業者的競爭壓力。面對此挑戰，本公司憑藉多年深耕

歐美高利基市場的經驗，建立穩固通路與專業客戶群，並持續透過成本控管、產品

差異化設計及優質服務，強化市場競爭力，進一步提升客戶忠誠度與合作穩定性。 

2.法規環境

本公司嚴格遵循國內外相關法令與產業政策，針對財務、股務、稽核及法務等

層面設有完善機制，隨時掌握法規動態與政策變化，並依循內部控制制度與作業流

程，確保各項營運活動完全符合法令規範。目前並無任何重大法規變動對公司財務

或業務造成實質影響，整體營運持續穩健。 

3.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當前總體經濟環境充滿不確定性，地緣政治風險升高及中美貿易壁壘延續，使

得全球供應鏈面臨重新配置壓力。為因應此變局，本公司將持續聚焦高附加價值產

品市場，強化核心客戶的整體服務與技術支援，同時提升製造效率與成本控管能

力，以維持競爭優勢並穩健因應外部環境變化。 

近年公司已在穩定基礎上持續成長茁壯，致力為股東創造更大利潤，即使面對

未來多元的挑戰，公司仍用最正面積極態度面對，持續尋求進步與創新，深化品牌

價值，期能創造出公司最佳的經營績效，為股東謀求最大的利潤。 

敬祝  各位股東 

身體健康  平安喜樂 

負責人： 林怡岑              經理人：林怡岑             主辦會計：林瑞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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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麗正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茲 准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113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盈餘分派

議案等，其中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嗣經董事會委任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

務所查核竣事，並出具查核報告。 

上述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盈餘分派議案等，經本審計委員

會審查，認為尚無不符，爰依公司法第二一九條及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之

規定，繕具報告如上。 

敬請   鑒察。 

    此   致 

麗正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 年股東常會 

麗正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馬國柱 

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3 月 1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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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0N額>ST-.資0N額,2%�3%，$�%%&'�%%('%*%+至

)(*&)%+,äOÍÎ8額>ST-.äOÍÎ8額,12%�11%S

麗��際��股��限�� l製$�%%&'»�%%('»,U體財D�	，yPQ

�計��VM¥W�見X�Y�項^落,���	aZ，[1[考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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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t階]與^tÉ_º-.財D�	,責�

st階],責�eTf證hi行k財D�	l製no5P金融qrstuv�認xyiz

{|,�際財D�}no:�際�計no:解釋�解釋�	l製��表達,-.財D�	，`

a¦與-.財D�	l製�關,b要c部��，B�¥-.財D�	Pð�}ÆV舞ef錯誤

,重JÈî表達S

Vl製-.財D�	�，st階],責�iGH評ü麗�集"jòPä,能k:ª關�項

,#露，B�jòPä�計U�,lm，除非st階]�pqr麗�集"fstäO，f除q

rfsOuSMî際x行,�YcZS

麗�集",^tÉ_ ��計uv�#負�qr財D�}@Ã,責�S

�計���-.財D�	,責�

Q�計���-.財D�	,vì，eº-.財D�	¾體��ð�}ÆV舞ef錯誤,

重JÈî表達¬­-t�«，y�V���	S-t�«e高»�«，xTf�計no�行,

����My¥證b能z�-.財D�	ð�,重JÈî表達SÈî表達x能}ÆV舞ef錯

誤SÌÈî表達,US金額fMNJx-t預
�|響-.財D�	4m者b�,P��L，

o被認²V�重J�S

Q�計�Tf�計no���，運m·O¸¹�·O��SQ�計�i�行�Ï��：

1.辨認y評ü-.財D�	}ÆV舞ef錯誤,重JÈî表達風險；ºb評ü,風險設計��

行適�,ÆÇºL；y¬­足®�適°,��證±B�²���見,U�SÆ舞ex能��

�謀:�造:õ�遺�:Èî聲�f踰越c部��，õPz�}ÆV舞e,重JÈî表達,

風險高V}ÆV錯誤者S

2.º與���關,c部��¬­b要,F解，B設計��3��適�,��Ãý，x�vì非

º麗�集"c部��,�|�表³�見S

3.評üst階]blm�計KL,適��，��b��計ü計與ª關#露,-t�S

4.T±b¬­,��證±，ºst階]lmjòPä�計U�,適��，B�4麗�集"jò

Pä,能kx能0{重J��,�Ýf3���ða重JÈ���，��W論SQ�計�若

認²該��Ýf3�ða重JÈ���，o須V���	Ä�醒-.財D�	4m者��-

.財D�	,ª關#露，fV該�#露e�È適�������見SQ�計�,W論eB�

至���	+b¬­,��證±²U�SxPç�Ýf3�x能}致麗�集"È�V�jò

Pä,能kS�

5.評ü-.財D�	 GHª關附註#,¾體表達:W��c�，B�-.財D�	����表

達ª關����ÝS

6.ºV集"c�ÁU體,財D資訊¬­足®�適°,��證±，Bº-.財D�	表³�見S

Q�計�負責集"��ZÝ,¶}:qr��行，y負責ÀÁ集",���見S

Q�計�與^tÉ_Ê通,�項，GHb規�,������間，B�重J��i> G

HV��過ÃÄb辨認,c部��顯著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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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計�i¢^tÉ_�1Q�計�b隸��Db����規�,kv 遵��計�職O

道£規�Ä�關���,聲�，y與^tÉ_Ê通b�x能被認²�|響�計����,關e

��Y�項 GHª關防護¦§）S

Q�計�©與^tÉ_Ê通,�項Ä，��º麗�集"$�%%&'»-.財D�	��

,關鍵���項SQ�計�V���	Äª�該��項，除非y«È�許�開#露­��項，

fa®¯見3��，Q�計���ÈV���	ÄÊ通­��項，Æx-t預
øÊ通b0{

,負面|響JVb°進,�±²9S

³ ´ µ�O�聯�-���計�����D�b

��計��：

證hæs·關
�¸�證¹號

：
金s證�»¼1020000737號

金s證�»¼1100333824號
$����%%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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É_：½¾¿ÀÁ

113'» 112'»

金�額 ％ 金�額 ％
4000 äOÍÎ 附註Ô )Ñ#�È# $ 757,457 100 716,545 100

5000 äOÁQ 附註Ô Ñ#� )## 481,413 64 459,141 64
äOâ² 276,044 36 257,404 36

äO費m 附註Ô &#: )#: ))#:È�)(#：
6100 ä銷費m 55,325 7 46,591 6

6200 �st費m 137,273 18 127,052 18

6300 åæiç費m 6,675 1 12,463 2

199,273 26 186,106 26
äO8² 76,771 10 71,298 10

äOuÍÎ�è� 附註Ô )Ô#�È#：
7010 ��YÍÎ 16,457 2 5,539 1

7020 ��Y²9�8¡ 62,678 8 30,212 4

7050 �財DÁQ (301) - (594) -
��äOuÍÎ�è�-計 78,834 10 35,157 5
É
8² 155,605 20 106,455 15

7950 é：b­É費m 附註Ô )%## 30,074 4 19,586 3
Q
8² 125,531 16 86,869 12

8300 �Y7-89：

8310 È重>類至89,項v

8311 ��Ò²計ë,�衡量J 615 - (201) -

8316 透過�Y7-89Ã��%9衡量,;9�VÍ資P
î>評%89

1,639 - (454) -

8349 é：與È重>類,項vª關,b­É - - - -
�È重>類至89,項v-計 2,254 - (655) -

8360 �òx能重>類至89,項v

8361 �uä運·�財D�表ìr,íìH額 (15,152) (2) (27,951) (4)

8367 透過�Y7-89Ã��%9衡量,2D�VÍ資P
î>評%89

(2,640) - 1,336 -

8399 é：與x能重>類,項vª關,b­É - - - -
��òx能重>類至89,項v-計 (17,792) (2) (26,615) (4)

8300 Q
�Y7-89 (15,538) (2) (27,270) (4)

8500 Q
7-89N額 $ 109,993 14 59,599 8
Q
8²Õ�V：

8610 Ö��Oæ $ 125,531 16 86,869 12
7-89N額Õ�V：

8710 Ö��Oæ $ 109,993 14 59,599 8
î股Ù餘 Á# 附註Ô )&##

9750 UQî股Ù餘 $ 0.75 0.52
9810 ï釋î股Ù餘 $ 0.75 0.52

(請詳閱�附-.財D�	附註)

董�長：ÝÞß Ptk：ÝÞß �計æs：Ýà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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É_：½¾¿ÀÁ

113'» 112'»
äOñ=,>金@量：

�Q
É
8² $ 155,605 106,455
�調¾項v：

���Í9費8項v

ò舊費m 49,333 50,949
ô銷費m 2,724 3,708
預
«mé8迴轉²9 (2,279) (3,616)
²ö費m 301 594
²öÍÎ (15,692) (4,948)

���股²ÍÎ (765) (591)
處>È=0:�Ë�設[8¡ ²9# 1,087 (9)
處>Í資²9 (37) -
透過89Ã��%9評%²9 (29,757) (11,828)

���金融資0u¿íì8¡ ²9# (752) 2,233
非金融資0é88¡ 8,500 -

���È=0:�Ë�設[轉Ï費mJ 6,130 75
����Í9費8項v-計 18,793 36,567
��與äOñ=ª關,資0／負2變=J：

���與äOñ=ª關,資0,8變=：

����ÇÍÆ± (376) 1,666
����ÇÍÇ� (47,557) 69,619
�����YÇÍ� 375 1,358
����ð貨 9,532 6,126

預Ê�項 34 16,492
�����Y@=資0 (940) (1,095)
�����與äOñ=ª關,資0,8變=-計 (38,932) 94,166
���與äOñ=ª關,負2,8變=：

����-×負2ø@= (30) (1,873)
����ÇÊÇ� 55,656 (53,841)
�����YÇÊ� 6,923 (3,530)
�����Y@=負2 - 52

8��Ò²負2 (1,510) (1,501)
�����Y非@=負2ø�Yéù (103) -
����與äOñ=ª關,負2,8變=-計 60,936 (60,693)
�����與äOñ=ª關,資0�負2,8變=-計 22,004 33,473

調¾項v-計 40,797 70,040
��ä運0{,>金@Î 196,402 176,495
��Í¬,²ö 15,980 3,167
��Í¬,股² 765 591

èÊ,²ö (322) (594)
èÊ,b­É (15,610) (36,093)

���äOñ=,8>金@Î 197,215 143,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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É_ú½¾¿ÀÁ

113'» 112'»
Í資ñ=,>金@量：

�¬­透過�Y7-89Ã��%9衡量,金融資0 - (3,176)

處>透過�Y7-89Ã��%9衡量,金融資0 3,259 -

�¬­透過89Ã��%9衡量,金融資0 (122,687) (30,146)

處>透過89Ã��%9衡量,金融資0 54,386 33,114

�¬­È=0:�Ë�設[ (44,161) (6,144)

處>È=0:�Ë�設[ - 78

預Ê�Ã�退� - 4,888

��Y非@=資0°X (1,312) (307)

��Y@=負2°X (382) 356,849

Í資ñ=,8>金 @�#@Î (110,897) 355,156

ü資ñ=,>金@量：

Î
Ï�°X 18,000 50,000

Î
Ï�éù (33,000) (65,000)

�ðÎ¥證金éù - (2,620)

Ð賃Q金ý還 (2,592) (3,290)

�i�>金股² (51,554) (133,042)

��ü資ñ=,8>金@� (69,146) (153,952)

��變=º>金�×�>金,|響 (14,481) (29,029)

Q
>金�×�>金°XJ 2,691 315,741


�>金�×�>金餘額 561,703 245,962


�>金�×�>金餘額 $ 564,394 561,703

(請詳閱�附-.財D�	附註)

董�長：ÝÞß Ptk：ÝÞß �計æs：Ýà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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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麗��際��股��限��董����鑒：�

���見

麗��際��股��限������� !��" #"$�#�%&資(負*表，-�

���� !��" �$�%至#"$�#�%&/012表342變6表!7金9量表，

;!<體財?�	附註BCD重F�計GHIJK，LMN�計���O�P

QN�計�&�見，R開<體財?�	TU�重FV面XQY證[\行^財?�	_製a

b_製，足;de表達麗��際��股��限������� !��" #"$�#�%&

財?gh，-����� !��" �$�%至#"$�#�%&財?ij!7金9量P

���見&kl

N�計�XQY�計�m託��o證財?�表規b!q計abr行��stPN�計�u

該wabx&責z{u�計���<體財?�	&責z|進�~說�PN�計�U隸��?U

m���規�&^��Q�計�職L道�規�，與麗��際��股��限����超���，

��行該規�&��責zPN�計������足�!適�&��證�，;t�表����見

&klP

關鍵���項

關鍵���項X¢QN�計�&£L¤¥，¦麗��際��股��限������� §

<體財?�	&��¨�重要&�項P該w�項�u��<體財?�	ª體!«¬���見&

過®¯°;±²，N�計��³¦該w�項´�表��見PN�計�¤¥²µ通T���	R

&關鍵���項·x：

�3¸¹認»

�關¸¹認»&�計GH請詳<體財?�	附註¾B#�K¸¹&認»，¸¹�¿&說

�，請詳<體財?�	附註ÀB#ÁKÂÃ0Ä¸¹P

關鍵���項&說�：

麗��際��股��限��X;�ÅÆª9Ç與��ÈÉ體零Ë&製造!銷Î�Ï運

&Ñ要¸¹ÒÓ，而風險Tu¸¹認»×ØÙ�，ÚLÛÜ與�ÝÏ運�賴uÓÓ³¥×

¸¹UßÒ&7金9¹，àÚL&MÏHá與Ï運âãäu¸¹，±å，¸¹認»&æ試

�N�計�r行麗��際��股��限��財?�	��重要評é�項&�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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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ê：

N�計�¦R述關鍵���項&Ñ要��®êCDæ試銷貨!¸ítLîï&�關ð

ñæ試與r行�j�，ò，ó�資(負*表%ôõ�ö÷間ùú銷Î¸¹認»û點×�ý

�，Cþ�â��資�;!0Ä議ö��	Ë�¦，�評é¸¹認»û點�¦ùú&ðñ


�L��轉P

����N�計�考量麗��際��股��限��¦¸¹認»�關資訊&�露
�適�P

"3Û貨評�

�關Û貨評�&�計GH請詳<體財?�	附註¾B�KÛ貨；Û貨評�&�計é計!

�設³ýö�，請詳<體財?�	附註ÁB"K；Û貨評�評é&說�，請詳<體財?�	

附註ÀB¾KÛ貨P

關鍵���項&說�：

麗��際��股��限��&Û貨�能±�際�����&�6!���需!h�能

�"(úÎ�!銷Î量�#$�6，àÉ致Û貨&¬N�能超過�&變7�'&風險P±

å，Û貨評�&æ試�N�計�r行麗��際��股��限��財?�	��重要評é�

項&�P

±²&��®ê：

N�計�¦R述關鍵���項&Ñ要��®êCD(視Û貨*齡�表，,-Å÷Û貨

*齡變.!«，評é麗��際��股��限���計GH&0ã��(視�r行!«，進

行Û貨/0ú處ã&趨3,-，�4解Û貨��評�&kl與V6，!{�關變6789

進行:較，;ý認�<重F8=P

����項

»¹麗��際��股��限��>?42@&A資¯，�部,轉A資��&財?�	CM

N�計���，而XD���計���P±å，N�計�¦R開<體財?�	U表�&�見

¯，�關該部,轉A資U»&金額，XQ����計�&���	P����� !��" 

#"$�#�%認»¦該部,轉A資��>?42@&A資金額,FG資(J額&5%!7%，

����� !��" �$�%至#"$�#�%U認»&>?42@&H��12&�額

,FGIô&J&(10)%!(6)%P

âã階L與Mã´N¦<體財?�	&責z

âã階L&責zXQY證[\行^財?�	_製ab_製de表達&<體財?�	，OP

�與<體財?�	_製�關&Q要R部ðñ，;ý�<體財?�	CÛ�É±u舞TU錯誤&

重F³Ù表達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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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_製<體財?�	û，âã階L&責zXCD評é麗��際��股��限��YÝMÏ

&能Z3�關�項&�露，;!YÝMÏ�計kl&>?，除非âã階L�]^_麗��際�

�股��限��U`aÏL，U除^_U`LbF<Ù際�行&��VcP

麗��際��股��限��&Mã´NBþq計d��K負�ef財?�É9®&責zP

��計���<體財?�	&責z

N�計���<體財?�	&g×，X¦<體財?�	ª體
�Û�É±u舞TU錯誤&

重F³Ù表達��0ãý�，��h���	P0ãý�X高§ý�，jQYq計abr行&

��st<@�證Q能k�<體財?�	Û�&重F³Ù表達P³Ù表達�能É±u舞TU錯

誤P·³Ù表達&<F金額UIJ9�0ã預÷{m響<體財?�	"?者Ut&MpqH，

b被認�h�重F�P

N�計�QYq計ab��û，運?£L¤¥!£LstPN�計�Xr行x»st：

1.辨認�評é<體財?�	É±u舞TU錯誤&重F³Ù表達風險；¦U評é&風險設計!r

行適e&±²¦H；���足�!適�&��證�;t����見&klP±舞T�能v!

w謀3y造3à�遺{3³Ù聲�U踰越R部ðñ，àCk�É±u舞T&重F³Ù表達&

風險高uÉ±u錯誤者P

2.¦與���關&R部ðñ��Q要&4解，;設計eû!hx適e&��®ê，j�g×非

¦麗��際��股��限��R部ðñ&�j�表��見P

3.評éâã階LU>?�計GH&適e�，!�Ut�計é計與�關�露&0ã�P

4.Q�U��&��證�，¦âã階L>?YÝMÏ�計kl&適e�，;!"麗��際��

股��限��YÝMÏ&能Z�能(�重Ft�&�ËU!h
�ÛT重F³ýö�，t�

�論PN�計�若認�該w�ËU!hÛT重F³ýö�，b須u���	¯�醒<體財?

�	"?者��<體財?�	&�關�露，Uu該w�露X�³適eû�����見PN�

計�&�論X;�至���	%U��&��證��klPjCÒ�ËU!h�能É致麗�

�際��股��限��³�h�YÝMÏ&能ZP�

5.評é<體財?�	BCD�關附註K&ª體表達3��!R�，;!<體財?�	
�de表

達�關��!�ËP

6.¦u>?42@&被A資��&財?資訊��足�!適�&��證�，;¦<體財?�	表

��見PN�計�負責��cË&¢É3ef!r行，�負責«¬麗��際��股��限�

�&���見P

N�計�與Mã´Nµ通&�項，CDU規�&����!û間，;!重F��\7BC

Du��過®¯U辨認&R部ðñ顯著��K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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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計�X�Mã´N��N�計�U隸��?Um���規�&^��遵î�計�職L

道�規�¯�關���&聲�，�與Mã´Nµ通U��能被認��m響�計����&關X

!���項BCD�關防護��）P

N�計��與Mã´Nµ通&�項¯，qö¦麗��際��股��限������� §

<體財?�	��&關鍵���項PN�計�u���	¯��該w�項，除非@�³d許�

開�露�ö�項，UT ¡見!hx，N�計�qö³u���	¯µ通�ö�項，±�0ã

預÷åµ通U(�&負面m響FuU¢進&�£J2P

¤ ¥ ¦�L�聯�0���計�����?�U

��計��：

證[Ñâ¨關
�©o證ª號

：
金â證q¬­1020000737號

金â證q¬­1100333824號
�������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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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²

113 § 112 §
金�額 ％ 金�額 ％

4000 ÏL¸¹B附註ÀB#ÁK!�K $ 628,471 100 548,781 100

5110 ÏL¬NB附註ÀB¾K3B#�K!�K 447,833 71 412,849 75
ÏLÑJ 180,638 29 135,932 25

5910 Ò：CÙ7銷貨12B附註�K 1,529 - (901) -

5920 Ó：�Ù7銷貨12B附註�K (901) - (58) -

178,208 29 136,775 25

ÏL費?B附註ÀB#�K3B#ÀK!�K：
6100 Õ銷費? 18,527 3 13,203 2

6200 �âã費? 50,569 8 47,400 9

6300 Ö×\Ø費? 263 - 1,001 -

6450 預÷�?Ò11�B附註ÀB�KK 30 - 27 -

69,389 11 61,631 11
ÏL&J 108,819 18 75,144 14

ÏLb¸¹!Ù�B附註ÀB#�K!�K：
7010 ���¸¹ 5,751 1 4,791 1

7020 ���J2!1� 12,603 2 4,434 1

7050 �財?¬N (243) - (576) -

7070 >?42@認»&H��12&�額 22,683 4 20,963 4

40,794 7 29,612 6
Iô&J 149,613 25 104,756 20

7950 Ò：U�I費?B附註ÀB#"KK 24,082 4 17,887 3
N÷&J 125,531 21 86,869 17

8300 ��/012：

8310 ³重,類至12&項g

8311 ýöÂJ計Û&�衡量9 615 - (201) -

8316 透過��/012·�d�'衡量&42shA資C
Ù7評�12

1,639 - (454) -

2,254 - (655) -

8360 õÝ�能重,類至12&項g

8367 透過��/012·�d�'衡量&*?shA資C
Ù7評�12

(2,640) - 1,336 -

8380 >?42@認»&H��&��/012&�額Ü�能
重,類至12&項g (15,152) (2) (27,951) (5)

�õÝ�能重,類至12&項g0計 (17,792) (2) (26,615) (5)

8300 N÷��/012BIõ&額K (15,538) (2) (27,270) (5)
N÷/012J額 $ 109,993 19 59,599 12
Ý股Ç餘B²KB附註ÀB#¾KK

9750 kNÝ股Ç餘 $ 0.75 0.52
9850 Þ釋Ý股Ç餘 $ 0.75 0.52

(請詳閱õ附<體財?�	附註)

董�長：ÌÍÎ Mã^：ÌÍÎ �計Ñâ：ÌÏ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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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²

113 § 112 §
ÏLÜ6&7金9量：
�N÷Iô&J $ 149,613 104,756
�調ª項g：
���¸2費1項g

å舊費? 17,885 18,237
ç銷費? 2,138 2,542
預÷�?Ò11� 30 27
Jè費? 243 576
Jè¸¹ (4,382) (3,391)

���股J¸¹ (455) (303)
>?42@認»&H��J2&�額 (22,683) (20,963)
CÙ7銷貨J2B1�K 1,529 (901)

����Ù7銷貨1� 901 58
���金融資(b°âáBJ2K1� (753) 2,233

處,A資J2 (37) -
處,資(�Ù7J2 (1,662) (1,673)

���³6(3�º!設»轉»費?9 6,130 75
����¸2費1項g0計 (1,116) (3,483)
��與ÏLÜ6�關&資(／負*變69：
���與ÏLÜ6�關&資(&&變6：
����²¸³í (49,691) 53,679
����²¸³í－關X^ (12,402) 9,698
������²¸í 582 1,005
������²¸í－關X^ (3,407) (40)
����Û貨 11,047 (17,491)

預µí項 (179) 236
������96資( 232 (142)
�����與ÏLÜ6�關&資(&&變60計 (53,818) 46,945
���與ÏLÜ6�關&負*&&變6：
����0Ä負*Ü96 - (682)
����²µ³í 24,758 (19,041)
����²µ³í－關X^ (68,053) 27,853
������²µí 4,639 1,633
������²µí－關X^ (183) 87
������96負* (373) 32

&ýöÂJ負* (1,510) (1,501)
����與ÏLÜ6�關&負*&&變60計 (40,722) 8,381
�����與ÏLÜ6�關&資(!負*&&變60計 (94,540) 55,326

調ª項g0計 (95,656) 51,843
��Ï運(�&7金9¹ 53,957 156,599
��¸�&Jè 2,640 1,611
Ùµ&Jè (182) (576)
Ùµ&U�I (14,997) (31,383)

���ÏLÜ6&&7金9¹ 41,418 126,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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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ê®¯°±²

113 § 112 §
A資Ü6&7金9量：

���透過��/012·�d�'衡量&金融資( - (3,176)

處,透過��/012·�d�'衡量&金融資( 3,259 -

���³6(3�º!設» (5,350) (4,711)

預µs®í退í - 4,888

���非96資(B¢ÓKÒì (1,328) 420

�¸�&股J 455 3,303

A資Ü6&&7金B9�K9¹ (2,964) 724

í資Ü6&7金9量：

¾÷¿í¢Ó 18,000 50,000

¾÷¿íÒì (33,000) (65,000)

�Û¹�證金BÒìK¢Ó (103) 767

À賃N金î還 (353) (280)

�\ð7金股J (51,554) (133,042)

��í資Ü6&&7金9� (67,010) (147,555)

N÷7金!Äe7金Òì9 (28,556) (20,580)

÷ñ7金!Äe7金餘額 67,998 88,578

÷ò7金!Äe7金餘額 $ 39,442 67,998

(請詳閱õ附<體財?�	附註)

董�長：ÌÍÎ Mã^：ÌÍÎ �計Ñâ：ÌÏ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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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麗正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前)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公司依照公司法所定股份有限公司之規定組織之，定名為『麗正國際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第二條：本公司之業務如下： 

(一)CC01080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二)F119010 電子材料批發業。 

(三)F219010 電子材料零售業。 

(四)F113030 精密儀器批發業。 

(五)F213040 精密儀器零售業。 

(六)F401010 國際貿易業。 

(七)I301010 資訊軟體服務業。 

(八)I301020 資料處理服務業。 

(九)I301030 電子資訊供應服務業。 

(十)F118010 資訊軟體批發業。 

(十一)F218010 資訊軟體零售業。 

(十二)E605010 電腦設備安裝業。 

(十三)E604010 機械安裝業。 

(十四)CC01060 有線通信機械器材製造業。 

(十五)F113020 電器批發業。 

(十六)F213010 電器零售業。 

(十七)F113070 電信器材批發業。 

(十八)F213060 電信器材零售業。 

(十九)H701010 住宅及大樓開發租售業。 

(二十)H701020 工業廠房開發租售業。 

(二十一)H701040 特定專業區開發業。 

(二十二)H701050 投資興建公共建設業。 

(二十三)I102010 投資顧問業。 

(二十四)I103060 管理顧問業。 

(二十五)CB01030 污染防治設備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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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F113100 污染防治設備批發業。 

(二十七)F213100 污染防治設備零售業。 

(二十八)J101030 廢棄物清除業。 

(二十九)J101040 廢棄物處理業。 

(三十)J101060 廢（污）水處理業。 

(三十一)J101090 廢棄物清理業。 

(三十二)CD01030 汽車及其零組件製造業。 

(三十三)F114030 汽、機車零件配備批發業。 

(三十四)F214030 汽、機車零件配備零售業。 

(三十五)J901020 一般旅館業。 

(三十六)F501030 飲料店業。 

(三十七)F501060 餐館業。 

(三十八)F104110 布疋、衣著、鞋、帽、傘、服飾品批發業。 

(三十九)F204110  布疋、衣著、鞋、帽、傘、服飾品零售業。 

(四十)F105050 家具、寢具、廚房器具、裝設品批發業。 

(四十一)F205040 家具、寢具、廚房器具、裝設品零售業。 

(四十二)F109070 文教、樂器、育樂用品批發業。 

(四十三)F209060 文教、樂器、育樂用品零售業。 

(四十四)F111090 建材批發業。 

(四十五)F211010 建材零售業。 

(四十六)E801010 室內裝潢業。 

(四十七)I503010 景觀、室內設計業。 

(四十八) 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二條之一：本公司對外背書保證依『背書保證施行辦法』辦理。 

第二條之二：本公司轉投資事業其所有投資總額不受公司法第十三條超過實收股本總額百分

之四十限制。 

第三條：本公司設於台北市，必要時經董事會之決議得於國內外設立分公司。 

第四條：刪除。 

第二章  股份 

第五條：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臺幣肆拾億元整，分為肆億股，每股新臺幣壹拾元整，由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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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會視業務需要，分次發行。 

第六條：本公司股票由代表公司之董事簽名或蓋章，並加編號，並經依法得擔任股票發行簽

證人之銀行簽證後發行之。 

本公司發行之記名式股份得免印製股票，或於發行新股時 得就該次發行總數合併

印製，但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或保管。  

第七條：股東應將真實姓名住所報明本公司，並填具印鑑卡送交本公司或指定之股務代理機

構存查，凡領取股息、紅利或以書面行使股東權利時，均依該印鑑為憑，印鑑如有

遺失或毀損，應依「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辦理。 

第八條：本公司股票事務之處理辦法，悉依主管機關之有關規定辦理。 

第三章  股東會 

第九條：每屆股東常會開會前六十日內，股東臨時會開會前三十日內，暨本公司決定分派股

息及紅利或其他利益之基準日前五日內，均停止股票過戶。 

第十條：本公司股東會分為下列二種： 

(一)股東常會每年至少召集一次，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內召開。 

(二)股東臨時會必要時由董事會召集之。 

第十條之一：本公司股東會開會時得以視訊會議或其他經經濟部公告之方式為之。 

第十一條：股東常會之召集應於三十日前，將開會日期、地點及召集事由，通知各股東，對

於持有無記名股票者，應於四十五日前公告之。 

股東臨時會應於十五日前將開會日期、地點及召集事由，通知各股東。對

於持有無記名股票者，應於三十日前公告之。 

第十二條：股東因故不能親自出席股東會時，得出具本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

簽名或蓋章委託代理人一人出席。有關委託代理人表決權，依公司法及有關法令

規定辦理。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得採行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其表決權，有關行使方式悉

依公司法及主管機關之規定辦理。 

第十三條：本公司股東會之主席以董事長任之，董事長缺席時，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

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第十四條：本公司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條規定無表決權。 

第十五條：本公司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

東之出席，並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同意行之。 

第四章  董事會 
第十六條：本公司董事會設置董事五至十二人，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會就董事候選人

名單中選任，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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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董事名額中，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三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

一，其選任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會就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有

關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兼職限制、提名與選任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依證券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辦理。 

獨立董事與非獨立董事一併進行選舉，分別計算當選名額。 

第十七條：本公司全體董事所持有本公司之股份總額，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之。 
第十八條：本公司設董事長一人，由董事互選之，並得以同一方式互選一人為副董事長。 

董事長對內為股東會及董事會之主席，對外代表公司。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

行使職權時，由副董事長代理之；無副董事長或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不能行

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如未指定代理人者，由董事

互推一人代理之。 

第十九條：董事會由董事長召集之，以董事長為主席。董事長缺席時，由董事長就董事中指

定一人代理之，未指定時，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 

董事因故未能出席董事會，依公司法第 205 條規定辦理董事之代理出席。 

前項董事會之召集， 應載明事由，於七日前得以書面、傳真及電子郵件（E-

mail）等方式通知各董事；但有緊急情事時，得隨時召集之。 

第二十條：董事會，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過半數董事出席，並以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

意行之。 

第二十一條：本公司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各項重要章則之審定； 

(二)業務計畫之審定； 

(三)預算決算之審定； 

(四)盈餘分配之擬定； 

(五)資本增減之擬定； 

(六)不動產抵押權設定及買賣之審定； 

(七)經理人委任及解任之審定； 

(八)各種重要業務及契約之審定； 

(九)本公司內部機構調整，分支機構之設置、撤銷或變更之審定。 

(十)其他依公司法及股東會所賦予之職權。 

第二十二條：刪除。 

第二十三條：得經董事會決議為全體董事購買責任險。 

第五章  審計委員會 
第二十四條：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審計委員會由全體獨

立董事組成，負責公司法、證券交易法暨其他法令規定之監察人職責。 

第二十五條：刪除。 

第二十六條：刪除。 

第六章  經理人 
第二十七條：本公司得設經理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依照公司法第二十九條規定辦理。本

公司設總經理一人，副總經理數人。 

第二十八條：本公司總經理承董事長之命辦理公司一切事務，總經理請假或因故不能執行職

務時，由董事長就副總經理中，指定一人代行之。 

第二十九條：經理人承董事會命令依章程處理本公司一切業務並就該業務有簽名之權，暨任

免不屬於本章程第二十七條規定之職員。 

第七章 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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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條：本公司於每會計年度終了，應由董事會編造下列表冊，提請股東常會承認。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 

第三十一條：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不低於百分之一作為員工酬勞，不高於百分之二

作為董監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再依前項比例

提撥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 

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分派案應由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

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並報告股東會。 

員工酬勞得以股票或現金分派發放，發放對象包含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

工，該員工對象及分配比例，由董事會另定之。 

第三十一條之一：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依法繳納稅捐，彌補累積虧損後，再提百分

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時，得不再

提列，其餘再依法令規定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如尚有盈餘併同期初

未分配盈餘為可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具盈餘分配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後分

派股東股息紅利。 

公司得依財務、業務及經營面等因素考量，以不低於當年度可供分配盈餘

之百分之十分配股東紅利，惟累積可供分配盈餘低於實收股本 3%時,得不

予分配;前項股利發放得以現金股利或股票股利方式為之，盈餘分派以現

金股利為優先，亦得以股票股利分派，惟現金股利分派之比例，不得低於

股利總額之百分之十。 

前項分派之股東紅利，以發放現金之方式為之者，授權董事會以董事三分

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並報告股東會。  

第三十二條：董事之報酬，不論公司營業盈虧，授權董事會依其對本公司營運參與之程度及

貢獻之價值，依照同業通常水準議定支給之。 

第八章  附則 

第三十三條：本公司董事會、總公司及分支機構之組織規程由董事會訂定之。 

第三十四條：本章程未盡事宜悉依公司法之規定辦理。 

第三十五條：本章程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三十六條：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一月十九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六十六年三月一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六十六年五月二十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六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六十八年七月二十九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年三月二十一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一年四月三十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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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二年九月三十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三年四月五日， 

第十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六年四月二十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七年四月二十九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八年四月二十九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九年五月十九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年六月十一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一年六月十八日， 

第十六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第十七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三年九月十六日， 

第十八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四年六月三日， 

第十九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五年二月十七日， 

第二十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五年十月十六日， 

第二十一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六年九月二十六日， 

第二十二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七年六月三日， 

第二十三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八年三月三十日， 

第二十四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第二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年六月二十九日， 

第二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第二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第二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第二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年六月三十日。 

第三十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年六月三十日， 

第三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二十二日， 

第三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九日， 

第三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第三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一０一年六月二十八日， 

第三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一０四年六月二十六日， 

第三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一０五年六月二十八日， 

第三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一０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第三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一０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第三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一０九年六月二十三日。 

第四十次修正於民國一一０年八月三十日。 

第四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一一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第四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一一二年六月十六日。 

 



 

 

     麗正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長：林 怡 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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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麗正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條文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訂依據

及理由 

第十六條 本公司董事會設置董事五至十二人，

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會就董事

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任期三年連選得

連任。 

前項董事名額中，獨立董事人數不得

少於三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

之一，其選任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

股東會就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

之。有關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

股、兼職限制、提名與選任方式及其

他應遵行事項，依證券主管機關之相

關規定辦理。 

獨立董事與非獨立董事一併進行選

舉，分別計算當選名額。 

本公司董事會設置董事五至十二人，

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就董事候

選人名單中選任，任期三年連選得連

任。 

前項董事名額中，獨立董事人數不得

少於三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三分

之一，其選任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

股東就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

之。有關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

股、兼職限制、提名與選任方式及其

他應遵行事項，依證券主管機關之相

關規定辦理。 

獨立董事與非獨立董事一併進行選

舉，分別計算當選名額。 

配合主管

機關規

定。 

第三十一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不低於

百分之一作為員工酬勞，不高於百分

之二作為董監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

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再依

前項比例提撥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

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分派案應由董事

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

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並報告

股東會。 

員工酬勞得以股票或現金分派發放，

發放對象包含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

司員工，該員工對象及分配比例，由

董事會另定之。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所謂獲利係指

稅前利益扣除分派員工及董事酬勞前

之利益），應提撥不低於百分之一為

員工酬勞及不高於百分之二為董事酬

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

保留彌補數額。 

前項員工酬勞數額中，應提撥不低於

百分之三十為基層員工分派酬勞。員

工酬勞得以股票或現金發放，給付對

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

工，其條件及發放方式授權董事會決

定之。 

前二項應由董事會決議行之，並報告

股東會。 

配合主管

機關規

定。 

第三十六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一月

十九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六十六年三月一

日， 

(第二次至第四十一次略) 

第四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一一二年六月

十六日。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一月

十九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六十六年三月一

日， 

(第二次至第四十一次略) 

第四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一一二年六月

十六日。 

增列修訂

次數及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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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一一三年五月

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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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麗正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正前)             

第一條：目的 

為使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有所依循，特訂立本程序。 

第二條：得貸予資金對象 

一、得貸與資金之對象 

(一)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的公司或行號。 

(二)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的公司或行號。融資金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淨值之四

十。 

二、前項所稱短期，係指一年。但公司之營業週期長於一年者，以營業週期為準。 

三、第一項第二款所稱融資金額，係指本公司短期融資金額之累計餘額。 

四、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百分之百國外公司間從事資金貸與，或本公司直

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對本公司從事資金貸與，不受第

一項第二款之限制，其融通期間以不超過五年為原則。 

第三條：子公司及母公司之認定標準及淨值之定義 

本辦法所稱子公司及母公司，應依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之規定認定之。 

本公司財務報告係以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編製，本辦法所稱之淨值，係指證券發行人

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之資產負債表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 

第四條：資金貸與總額及個別對象之限額 

        一、資金貸與總額 

本公司總貸與他人之總額以不超過本公司淨值的百分之四十為限。 

(一)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之公司或行號，貸與金額總額以不超過雙方間前十二

個月累計進(銷)貨金額孰高者為限。 

(二)本公司與其他公司或行號間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者，貸與金額不得超過

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四十。 

二、資金貸與個別對象之限額： 

    (一)就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之公司或行號，個別對象之資金貸與金額以不超過

雙方間前十二個月累計進(銷)貨金額孰高者為限且不超過本公司淨值之百

分之十為限。 

(二)就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之公司或行號，個別對象之資金貸與金額不得超

過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四十為限。 

三、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間或本公司直接及間接

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對公開發行公司從事資金貸與，個別貸與

金額與總貸與金額限額如下： 

(一)資金貸與總額以不超過貸與公司淨值百分之兩百為限。 

(二)個別對象之額度以不超過貸與公司淨值的百分之兩百為限。 

四、前述淨值以本公司或該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所載數

據為準。 

五、本公司與母公司或子公司間，或子公司間之資金貸與，應依規定提董事會決

議，並得授權董事長對同一貸與對象於董事會決議之一定額度及不超過一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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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內分次撥貸或循環動用。 

六、前項所稱一定額度，除符合第二條第四項規定者外，本公司或子公司對單一企

業之資金貸與之授權額度不得超過該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十。 

七、公司負責人違反規定時，應與借用人連帶負返還責任；如公司受有損害者，亦

應由其負損害責任。 

第五條：資金貸與辦理程序及審查程序 

本公司資金貸與辦理程序如下: 

一、申請 

本公司辦理資金貸與事項，應由借款人向公司書面申請並檢附必要之公司資料

及財務資料。 

二、徵信 

本公司受理申請後，應由財務部就貸與對象之所營事業、財務狀況、償債能力

與信用、獲利能力、借款用途及企業未來展望等予以調查、評估，並擬具報

告，評估報告內容應包括下列項目: 

1.資金貸與他人必要性及合理性 

2.貸與對象之徵信及風險評估 

3.對本公司之營運風險、財務狀況及股東權益之影響 

4.應否取得擔保品及擔保品之評估價值。 

三、保全 

本公司辦理資金貸與事項時，應取得同額之擔保本票，必要時並辦理動產或不

動產之抵押設定。前項債權擔保，債務人如提供相當資力及信用之個人或公司

為保證，以代替提供擔保品者，董事會得參酌財務部之徵信報告辦理；以公司

為保證者，應注意其章程是否有訂定得為保證之條款。本公司百分之百之轉投

資公司不在此限。 

四、授權範圍 

本公司辦理資金貸與事項，經本公司財務部徵信後，呈董事長核准提報審計委

員會同意並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後辦理。 

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明確

意見及反對之理由列入董事會紀錄。 

五、保險 

擔保品中除土地及有價證券外，均應投保火險，船舶車輛應投保全險，保險金

額以不低於擔保品押值為原則，保險單應加註以本公司為受益人。保單上所載

標的物名稱、數量、存放地點、保險條件、保險批單，應與本公司原核貸條件

相符：建物若於設定時尚未編定門牌號碼，其地址應以座落之地段、地號標

示。 

經辦人應注意在保險期間屆滿前，通知借款人繼續投保。 

六、撥款 

貸放案經核准後並經借款人簽妥契約及送存執（或分期還款）本票，辦妥擔保

品抵（質）押設定登記，全部手續經核對無訛後，即可撥款。 

第六條：貸與期限及計息方式 

一、每筆資金貸與期限以不超過一年為限。 

二、資金貸與利率不得低於本公司向金融機構短期借款之最高利率。本公司貸款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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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之計收，以每月繳息一次為原則。本公司百分之百之轉投資公司不在此限。 

第七條：詳實記錄 

本公司辦理資金貸予事項，應建立備查簿，就資金貸與之對象、金額、董事會通過

日期、資金貸放日期及依相關規定應審慎評估之事項，予以登載備查，並依主管機

關規定之期限，辦理申報公告事宜。 

第八條：內部稽核 

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每季稽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及其執行情形，並作成

書面紀錄，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即以書面通知各監察人。 

第九條：已貸與金額之後續控管措施、逾期債權處理程序 

一、貸款撥放後，應經常注意借款人及保證人之財務、業務以及相關信用狀況

等，如有提供擔保品者，並應注意其擔保價值有無變動情形，遇有重大變化

時，應立刻通報董事長，並依指示為適當之處理。 

二、借款人於貸款到期或到期前償還借款時，應先計算應付之利息，連同本金一

併清償後，方可將本票借款等註銷歸還借款人或辦理抵押權塗銷。 

三、借款人於貸款到期時，應即還清本息。 

第十條：對子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之控管程序 

本公司之子公司，若因業務需要擬將資金貸與他人者，應命子公司依「公開發行公

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訂定該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於報請

本公司核准後，並依所訂作業程序辦理。 

第十一條：公告申報程序 

一、財務部門應依主管機關規定應於每月十日前公告申報本公司及子公司上月

份資金貸與餘額。 

二、本公司及子公司資金貸與餘額達下列標準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日之即日

起算二日內公告申報： 

(一)本公司及子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之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

分之二十以上者。 

(二)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業資金貸與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

值百分之十以上者。 

(三)本公司或子公司新增資金貸與金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且達本公司

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以上。 

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者，該子公司有第二項第三款應公告申報之事項，

由本公司為之。 

本辦法所稱事實發生日，係指簽約日、付款日、董事會決議日或其他足資確定資

金貸與對象及金額之日等日期孰前者。 

第十二條：因情事變更，致貸與對象不符規定、餘額或金額超限之處理本公司因情事變更，

致貸與對象不符本程序之規定或餘額超限時，應於訂定改善計畫，將相關改善計

劃送審計委員會，並依計畫時程完成改善。 

第十三條：本公司應評估資金貸與情形並提列適足之備抵壞帳，且於財務報告中適當揭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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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資訊，並提供相關資料予簽證會計師執行必要之查核程序。 

第十四條：經理人及主辦人員違反規定之處罰 

經理人及主辦人員違反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時應予懲處，若造成公司損失應予

追償，必要時須撤職及訴諸法律解決。 

第十五條：本程序經審計委員會同意，並經董事會通過後，提報股東會同意後實施。 

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董事之意見，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

書面聲明者，應將其異議併送審計委員會及提報股東會討論，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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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麗正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條文 原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依據

及理由

第四條 資金貸與總額及個別對象之限額 

一、資金貸與總額 

(略) 

二、資金貸與個別對象之限額： 

(略) 

三、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

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間或本公司直

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

國外公司對公開發行公司從事資金貸

與，個別貸與金額與總貸與金額限額

如下： 

(一)資金貸與總額以不超過貸與公司

淨值百分之兩百為限。 

(二)個別對象之額度以不超過貸與公

司淨值的百分之兩百為限。 

四、略 

五、略 

六、略 

七、略 

資金貸與總額及個別對象之限額 

一、資金貸與總額 

(略) 

二、資金貸與個別對象之限額： 

(略) 

三、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

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間或本公

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

分之百之國外公司對公開發行公

司從事資金貸與，個別貸與金額

與總貸與金額限額如下： 

(一)資金貸與總額以不超過貸與公司

淨值百分之五百為限。 

(二)個別對象之額度以不超過貸與公

司淨值的百分之五百為限。 

四、略 

五、略 

六、略 

七、略 

配合公司

營 運 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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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麗正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 
  

第一條 

為建立本公司良好股東會治理制度、健全監督功能及強化管理機能，爰依上市上櫃公

司治理實務守則第五條規定訂定本規則，以資遵循。 

 

第二條 

本公司股東會之議事規則，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規則之規定。 

 

第三條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 ，由董事會召集之。 

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除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另有規定外，應以章程載明，

並經董事會決議，且視訊股東會應經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

意之決議行之。 

本公司股東會召開方式之變更應經董事會決議，並最遲於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寄發前為

之。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開會通知

書、委託書用紙、有關承認案、討論案、選任或解任董事事項等各項議案之案由及說

明資料製作成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並於股東常會開會二十一日前或股東

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製作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

資訊觀測站。股東會開會十五日前，備妥當次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供股

東隨時索閱，並陳列於本公司及本公司所委任之專業股務代理機構，且應於股東會現

場發放。 

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由；其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更章程、減資、申請停止公開發行、董事競業許可、盈餘轉增

資、公積轉增資、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項各款之事

項、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之一、第四十三條之六、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

準則第五十六條之一及第六十條之二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內

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股東會召集事由已載明全面改選董事，並載明就任日期，該次股東會改選完成後，同

次會議不得再以臨時動議或其他方式變更其就任日期。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向本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以一

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另股東所提議案有公司法第 172 條之 1

第 4 項各款情形之一，董事會得不列為議案。股東得提出為敦促公司增進公共利益

或善盡社會責任之建議性提案，程序上應依公司法第 172 條之 1 之相關規定以 1 項

為限，提案超過 1 項者，均不列入議案。 

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股東之提案、書面或電子受

理方式、受理處所及受理期間；其受理期間不得少於十日。 

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限，超過三百字者，該提案不予列入議案；提案股東應親自

或委託他人出席股東常會，並參與該項議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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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日前，將處理結果通知提案股東，並將合於本條規定之議案

列於開會通知。對於未列入議案之股東提案，董事會應於股東會說明未列入之理由。 

 

第四條 

股東得於每次股東會，出具本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理人，出席

股東會。 

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並以委託一人為限，應於股東會開會五日前送達本公司，委

託書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委託者，不在此限。 

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欲親自出席股東會或欲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

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書面向本公司為撤銷委託之通知；逾期撤銷者，以委託代

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欲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書

面向本公司為撤銷委託之通知；逾期撤銷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第五條 

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開之地點為

之，會議開始時間不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召開之地點及時間，應充分考

量獨立董事之意見。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不受前項召開地點之限制。 

 

第六條 
本公司應於開會通知書載明受理股東、徵求人、受託代理人（以下簡稱股東）報到時間、報

到處地點，及其他應注意事項。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應記載股東參與及行使權利方

法、因不可抗力情事致視訊會議平台或以視訊方式參與發生障礙時之處理方式，以及如須延

期或續行集會時之日期及其他應注意事項；如召開視訊股東會者，並應記載對於以視訊方式

參與有困難之股東所提供之適當替代措施。除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四十四條之

九第六項規定之情形外，應至少提供股東連線設備及必要協助，並載明股東得向公司申請之

期間及其他相關應注意事項。 

前項受理股東報到時間至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辦理之；報到處應有明確標示，

並派適足適任人員辦理之；股東會視訊會議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於股東會視訊

會議平台受理報到，完成報到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 

股東應憑出席證、出席簽到卡或其他出席證件出席股東會，本公司對股東出席所憑依

之證明文件不得任意增列要求提供其他證明文件；屬徵求委託書之徵求人並應攜帶身

分證明文件，以備核對。 

本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簽到，或由出席股東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 

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年報、出席證、發言條、表決票及其他會議資料，交付予出席

股東會之股東；有選舉董事者，應另附選舉票。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出席股東會之代表人不限於一人。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僅

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股東欲以視訊方式出席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向本

公司登記。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至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將議事手冊、年報

及其他相關資料上傳至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並持續揭露至會議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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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

時，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

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者，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召集權人

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本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列席股東會。 

 

第八條 

本公司應於受理股東報到時起將股東報到過程、會議進行過程、投票計票過程全程連

續不間斷錄音及錄影。 

前項影音資料應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

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應對股東之註冊、登記、報到、提問、投票及公司

計票結果等資料進行記錄保存，並對視訊會議全程連續不間斷錄音及錄影。 

前項資料及錄音錄影，本公司應於存續期間妥善保存，並將錄音錄影提供受託辦理視

訊會議事務者保存。 

 

第九條 

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到卡及視訊會議

平台報到股數，加計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數計算之。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並同時公布無表決權數及出席股份數等相關資

訊。 

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

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不足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

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由主席宣布流會；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另應

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公告流會。 

前項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得依公司

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並將假決議通知各股東於一個月內再行召集

股東會；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股東欲以視訊方式出席者，應依第六條向本公司

重行登記。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達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時，主席得將

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股東會表決。 

 

第十條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相關議案（包括臨時動議及原議

案修正）均應採逐案票決，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行，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不得逕行宣布散

會；主席違反議事規則，宣布散會者，董事會其他成員應迅速協助出席股東依法定程

序，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推選一人擔任主席，繼續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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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對於議案及股東所提之修正案或臨時動議，應給予充分說明及討論之機會，認為

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決，並安排適足之投票時間。 

 

第十一條 

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或出席證編號）及戶

名，由主席定其發言順序。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不符者，以發

言內容為準。 

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不得超過五分鐘，惟股

東發言違反規定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不得發言干擾，違反者

主席應予制止。 

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以視訊方式參與之股東，得於主席宣布開會後，至宣布散

會前，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以文字方式提問，每一議案提問次數不得超過兩次，每

次以二百字為限，不適用第一項至第五項規定。 

前項提問未違反規定或未超出議案範圍者，應將該提問揭露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

以為周知。。 

 

第十二條 

股東會之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 

股東會之決議，對無表決權股東之股份數，不算入已發行股份之總數。 

股東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於本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表決，

並不得代理他股東行使其表決權。 

前項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股份數，不算入已出席股東之表決權數。 

除信託事業或經證券主管機關核准之股務代理機構外，一人同時受二人以上股東委託

時，其代理之表決權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表決權之百分之三，超過時其超過之表

決權，不予計算。 

 

第十三條 

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二項所列無表決權者，不

在此限。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應採行以電子方式並得採行以書面方式行使其表決權；其以書

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時，其行使方法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知。以書面或電子方

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但就該次股東會之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

修正，視為棄權。 

前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其意思表示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送達公司，

意思表示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意思表示者，不在此限。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後，如欲親自或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者，應於股

東會開會二日前以與行使表決權相同之方式撤銷前項行使表決權之意思表示；逾期撤

銷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之表決權為準。如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並以委

託書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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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通

過之。表決時，應逐案由主席或其指定人員宣佈出席股東之表決權總數後，由股東逐

案進行投票表決，並於股東會召開後當日，將股東同意、反對及棄權之結果輸入公開

資訊觀測站。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一案已獲通

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行表決。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分。 

股東會表決或選舉議案之計票作業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處為之，且應於計票完成後，

當場宣布表決結果，包含統計之權數，並作成紀錄。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應於主席宣布投票結束後，為一次性計票，並宣布表決及

選舉結果。 

本公司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時，已依第六條規定登記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之股東、

徵求人或受託代理人，欲親自出席實體股東會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與登記

相同之方式撤銷登記；逾期撤銷者，僅得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 

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未撤銷其意思表示，並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者，除

臨時動議外，不得再就原議案行使表決權或對原議案提出修正或對原議案之修正行使

表決權。 

 

第十四條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應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理，並應當場宣布選舉結果，

包含當選董事之名單與其當選權數及落選董監事名單及其獲得之選舉權數。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保管，並至少保存一年。但經

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第十五條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內，將議事

錄分發各股東。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前項議事錄之分發，本公司得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之公告方式為之。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年、月、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事經過之要領及

表決結果（包含統計之權數）記載之，有選舉董事時，應揭露每位候選人之得票權

數。在本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其議事錄除依前項規定應記載事項外，並應記載股東會之

開會起迄時間、會議之召開方式、主席及紀錄之姓名、對於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有

困難股東提供適當之替代措施及因不可抗力情事致視訊會議平台或以視訊方式參與發

生障礙時之處理方式及處理情形。 

 

第十六條 

徵求人徵得之股數及受託代理人代理之股數及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出席之股數，本

公司應於股東會開會當日，依規定格式編造之統計表，於股東會場內為明確之揭示；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至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將前述資料上傳至

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並持續揭露至會議結束。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宣布開會時，應將股東出席權數，揭露於視訊會議平

台。如開會中另有統計出席權數者，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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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會決議事項，如有屬法令規定、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規定之重大訊息

者，本公司應於規定時間內，將內容傳輸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第十七條 

辦理股東會之會務人員應佩帶識別證。 

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在場協助維持秩

序時，應佩戴識別證。 

會場備有擴音設備者，股東非以本公司配置之設備發言時，主席得制止之。 

股東違反議事規則不服從主席糾正，妨礙會議之進行經制止不從者，得由主席指揮糾

察員或保全人員請其離開會場。 

 

第十八條 

會議進行時，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布休息，發生不可抗拒之情事時，主席得裁定暫時停

止會議，並視情況宣布續行開會之時間。 

股東會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開會之場地屆時未能繼續使用，

得由股東會決議另覓場地繼續開會。 

股東會得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條之規定，決議在五日內延期或續行集會。 

 

第十九條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應於投票結束後，即時將各項議案表決結果及選舉

結果，依規定揭露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並應於主席宣布散會後，持續揭露至少十

五分鐘。 

 

第二十條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主席及紀錄人員應在國內之同一地點，主席並應於開會時

宣布該地點之地址。 

 

第二十一條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得於會前提供股東簡易連線測試，並於會前及會議

中即時提供相關服務，以協助處理通訊之技術問題。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主席應於宣布開會時，另行宣布除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

處理準則第四十四條之二十所定無須延期或續行集會情事外，於主席宣布散會前，因

不可抗力情事，致視訊會議平台或以視訊方式參與發生障礙，持續達三十分鐘以上

時，股東會延期或續行集會之日期，不適用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條之規定。 

依前項規定辧理股東會延期或續行集會時，對已完成投票及計票，並宣布表決結果或

董事當選名單之議案，無須重行討論及決議。 

本公司依第二項規定延期或續行集會，應依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四十四

條之二十第四項所列規定，依原股東會日期及各該條規定辦理相關前置作業，且列載

於原定股東會停止過戶之股東名冊之股東有權出席股東會。 

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第十二條後段及第十三條第三項、公開發行

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四十四條之五第二項、第四十四條之十五、第四十四條之十

七第一項所定期間，本公司應依第二項規定延期或續行集會之股東會日期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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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發生第二項無法續行視訊會議時，如扣除以視訊方式出

席股東會之出席股數後，出席股份總數仍達股東會決議之法定定額者，股東會仍得繼

續進行，無須依第二項規定延期或續行集會。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應對於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有困難之股東，提供適當替代措

施。除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四十四條之九第六項規定之情形外，應至少提供股

東連線設備及必要協助，並載明股東得向公司申請之期間及其他相關應注意事項。 

 

第二十二條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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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麗正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選任程序 
 

第 一 條：本公司董事之選任，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悉依本程序辦理之。 

第 二 條：本公司董事之選任，應考量董事會之整體配置。董事會成員組成應考量多元化，

並就本身運作、營運型態及發展需求以擬訂適當之多元化方針，宜包括但不限於

以下二大面向之標準： 

一、基本條件與價值：性別、年齡、國籍及文化等。 

二、專業知識技能：專業背景（如法律、會計、產業、財務、行銷或科技）、專

業技能及產業經驗等。 

董事會成員應普遍具備執行職務所必須之知識、技能及素養，其整體應具備之能

力如下： 

一、營運判斷能力。 

二、會計及財務分析能力。 

三、經營管理能力。 

四、危機處理能力。 

五、產業知識。 

六、國際市場觀。 

七、領導能力。 

八、決策能力。 

董事間應有超過半數之席次，不得具有配偶或二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 

本公司董事會應依據績效評估之結果，考量調整董事會成員組成。 

第 三 條：本公司董事之選任，均採用累積投票制。 

董事會應製備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同之選舉票，並加填其權數，分發出席股東會

之股東，選舉人之記名，得以在選舉票上所印出席證號碼代之。 

第 四 條：本公司董事之選任，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同之選舉權，得集中選舉一

人或分配選舉數人。 

第 五 條：本公司董事依本公司章程所規定名額，分別計算獨立董事、非獨立董事之選舉

權，由所得選舉票代表選舉權數較多者依次當選，如有二人以上得權數相同而超

過規定名額時，由得權數相同者抽籤決定，未出席者由主席代為抽籤。 

第 六 條：本公司獨立董事之資格，應符合「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

法」第二條、第三條以及第四條之規定。 

本公司獨立董事之選任，應符合「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

法」第五條、第六條、第七條、第八條以及第九條之規定，並應依據「上市上櫃

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二十四條規定辦理。 

第 七 條：選舉票由公司製發，應載明選舉權數及出席證號碼或股東戶號。以電子方式行使

投票權者不另製發選舉票。 

第 八 條：選舉開始前，由主席指定應具有股東身分之監票員、計票員各若干人，執行各項

相關勤務。投票箱由公司製備，於投票前由監票員當眾開驗。 

第 九 條：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應依照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所規定之候選人提名制度

程序為之。 

董事因故解任，致不足五人者，公司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補選之。但董事缺額達

章程所定席次三分之一者，公司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六十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

補選之。 

獨立董事之人數不足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二第一項但書規定者，應於最近一次

股東會補選之；獨立董事均解任時，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六十日內，召開股東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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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會補選之。 

第 十 條：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一、所填被選舉人與董事候選人名單經核對不符者。 

二、不用有召集權人製備之選票者。 

三、以空白之選票投入投票箱者。 

四、除填分配選舉權數外，夾寫其他文字者。 

五、字跡模糊無法辨認或經塗改者。 

第十一條：投票完畢後當場開票，開票結果應由主席當場宣布，包含董事當選名單與其當選

權數; 當選之董事由本公司董事會發給當選通知書。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保管，並至少保存一年。

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第十二條：本程序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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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全體董事持股情形 
 

截至本次股東常會停止過戶日(114 年 4 月 1 日)股東名簿記載之全體董事持有股數如下： 

職    稱 姓   名 持有股數 持股比率 

董 事 長 瑞業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林怡岑 

42,788,288 25.73% 

董    事 瑞業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林文騰 

董    事 瑞業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潘薪仁 

董    事 瑞業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劉年富 

董    事 瑞業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林瑞萍 

獨立董事 林瑞圖 0 0% 

獨立董事 馬國柱 0 0% 

獨立董事 李學程 0 0% 

獨立董事 張家榕 0 0% 

 全體董事持股合計數 42,788,288 25.73% 

 

註：1.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為新台幣 1,663,028,810 元，已發行股數為 166,302,881 股。 

2.依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及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核實施規則之規

定，全體董事最低應持有股數為：9,978,173 股，已達法定股權成數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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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十一 

 

本次股東會擬議之無償配股對公司營業績效、每股盈餘及股東投資報酬率之影響 

一、本次股東會擬議之無償配股對公司營業績效及每股盈餘之影響  

                                           年度 

                   項目 114 年度(預估)

期初實收資本額 1,663,028,810

本年度配股配

息情形 

每股現金股利(元) (註 1) 0.58 

盈餘轉增資每股配股數(元) (註 1) 0 

資本公積轉增資每股配股數 0 

營業績效變化

情形 

營業利益(千元) 

不適用 

(註 2) 

營業利益較去年同期增(減)比率 

稅後純益(千元) 

稅後純益較去年同期增(減)比率 

每股盈餘(元) 

每股盈餘較去年同期增(減)比率 

年平均投資報酬率(年平均本益比倒數) 

擬制性每股盈

餘及本益比 

若盈餘轉增資全數改配現金股利
擬制每股盈餘(元) 

不適用 

(註 2) 

擬制年平均投資報酬率 

若未辦理資本公積轉增資 
擬制每股盈餘(元) 

擬制年平均投資報酬率 

若未辦理資本公積且盈餘轉增資

改以現金股利發放 

擬制每股盈餘(元) 

擬制年平均投資報酬率 

註 1：預估配息配股情形，係依據 114 年 3 月 11 日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之盈餘分派表填

列。 

註 2：依據「公開發行公司公開財務預測資訊處理準則」規定，無須公開 114 年度財務

預測資訊。 

 

二、董事會通過 113 年度之擬議配發員工酬勞及董事勞資訊： 

1.擬議配發員工酬勞1,900,000元 

2.擬議配發董事酬勞2,9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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